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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第五次缔约方大会
通过了附件A的修正案（决议 SC - 5/3）

缔约方大会,

1. 决定 修正《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A第
一部分：增列硫丹原药及其相关异构体，并插入下列横栏，对特定
豁免登记簿中所列缔约方被允许的生产以及（或）为防治根据本
附件新增第六部分条款而列出的作物虫害的使用给予特定豁免：

化学品 活动 特定豁免 

硫丹原药*（化学文摘
社编号：115-29-7）
及其相关异构体*（化
学文摘社编号：959-
98-8及化学文摘社编
号：33213-65-9）

生产 限于登记簿所列缔约
方被允许的豁免

使用 用于防治根据本附件
第六部分条款而列出
的作物虫害

2. 决定 在附件A第一部分中新增注（v），内容如下：硫丹原药（化
学文摘社编号：115-29-7）、其相关异构体（化学文摘社编号：959-
98-8及化学文摘社编号：33213-65-9）以及硫丹硫酸盐（化学文摘
社编号：1031-07-8）已评估并确认为持久性有机污物。

3. 决定 在附件A中新增第六部分如下：

第六部分

硫丹原药及其相关异构体（硫丹）

除已告知秘书处希望根据《公约》第4条生产和（或）使用硫丹的缔约
方除外，缔约方应消除硫丹的生产和使用。可以针对以下作物-害虫对
照表给予使用硫丹特定豁免：

作物 害虫

苹果 蚜虫

木豆、双花扁豆 蚜虫、毛虫、豆荚螟、豌豆莲纹夜
蛾

豆角、豇豆 蚜虫、潜叶蝇、粉虱

辣椒、洋葱、土豆 蚜虫、小叶蝉

咖啡果 小蠹虫、白蛀蟲

棉花 蚜虫、棉铃虫、小叶蝉、稻纵卷叶
螟、粉红棉铃虫、蓟马、粉虱

茄子、黄秋葵 蚜虫、小菜蛾、小叶蝉、果芽虫

花生 蚜虫

黄麻 比哈尔毛虫、广明螨

玉米 蚜虫、粉螟、白蛀蟲

芒果 果蝇、跳仔

芥末 蚜虫、瘿蚊

水稻 瘿蚊、水稻铁甲虫、白蛀蟲、白小
叶蝉

茶叶 蚜虫、毛虫、捲心蟲、粉蚧、介壳
虫、小绿叶蝉、茶尺蠖、茶角盲蝽、
蓟马

烟草 蚜虫、烟青虫

番茄 蚜虫、小菜蛾、小叶蝉、潜叶蝇、果
芽虫、粉虱

小麦 蚜虫、粉螟、白蚁

Reference: C.N.703.2011.TREATIES-8 (Depositary Notification)


